
仁二畫面

問
題
一
.. 

很
多
人
認
為
中
國
人
不
守
法
，
但
刊
為
什
麼
新
加
坡
、
香
港
的
中
國
人
守
法
?
我
想
知
道
刊
為
什
麼
會

產
生
活
這
個
現
象
?
要
怎
麼
去
教
法
律
系
的
學
生
?

問
題
二
:

我
已
經
有
點
分
不
清
我
們
今
天
的
民
主
是
怎
樣
的
一
個
民
主
?
是
真
民
主
還
是
假
民
主
?
抑
或
是

敗
騙
自
己
的
民
主
?
請
問
英
美
這
些
國
家
是
怎
麼
做
到
民
主
化
的
?

問
題
三
.. 

老
百
姓
擴
人
勒
索
要
判
無
期
徒
刑
，
檢
察
官
擴
人
勒
索
就
不
用
刑
賣
嗎
?
﹒
對
於
掌
握
司
法
的
司
法

官
們
，
我
們
應
如
何
來
監
督
他
們
的
權
力
呢
?

持
必u喇
們
叫
向
與

l

〈
揖
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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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昭
元
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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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
S 
E 

首
先
回
答
關
治
安
法
的
問
題

' 
不

過

' 
我
必
須
承
認
這
部
分
其
實
不
是
我
的
專
長

' 
但
是
我
想
嘗
試

從
憲
政
主
義
的
觀
點
來
講

。

現
在
民
主
立
憲
國
家
的

一
個
特
色
' 
就
是
應
該
把
過
去
被
當
作
是
治
安
法
的

t 

1 

I 

S 

E 

I 

t 
s 
o 

t 

f 

部
份
實
證
化

' 
透
過
立
法

' 
尤
其
是
透
過
立
憲

' 
把
過
去
可
能
被
認
為
是
實
證
法
的
納
為
現
成
法
內
容
的

1 

一

部
份
。

當
然
這
個
過
程
不
可
能
窮
盡

' 
也
不
可
能
結
束

' 
而
且
會
有
不
斷
發
生
緊
張
的
關
係

。

至
於
在

" 1 

實
際
的
運
作
上

' 
我
想
對
於
立
法

，
對
於
行
政
的
最
主
要
控
制
也
是
來
自
於
違
憲
審
查

'
透
過
違
憲
審
查

e 

t 

4 

, 

的
功
能
將
憲
法
所
宣
示

' 
不
管
是
它
所
缺
乏
的

' 
或
者
是
它
所
形
成
的

' 
一
逼一
此
一
一
基
本
的
人

理

' 
用

它
做
為
控
制
政
府

' 
國
家
政
治
權
力
的
最
主
要
基
礎

。

品
田
伏
川' 
問
題
主
要
還
是
存
在
兩
點

' 
第
一

個
語
文
' 
也
就
是
我
們
如
何
解
釋
憲
法
的
內
容
;
這
些
所

4 

I 

t 

4 

謂
的
治
安
法

' 
和
已
經
被
表
現
為
成
文
憲
法
之
間
的
關
係
究
竟
如
何
?

譬
如
說
' 
從
這
次
國
大
延
任
案
所

會
引
起
的
國
會
審
查
問
題
可
以
看
得
出
可
能
形
成
的
街
突

' 
到
底
我
們
會
把
這

一

個
部
份
解
釋
到
多
廣
?

第
二
個
問
題
就
是
誰
來
做
最
後
的
決
定

' 
當
司
法
與
其
他
政
治
部
門
之
間
有
所
街
突

' 
尤
其
是
跟
修
憲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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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決
定
有
所
街
突
的
時
候
，
誰
來
做
這
個
最
後
的
決
定
?
我
想
這
是
任
何
治
安
法
在
不
斷
的
實
證
化
過
程

中
所
會
面
臨
的
兩
個
主
要
的
問
題

。

最
後
，
我
想
也
是
很
難
回
應
的
一
點
，
就
是
法
治
國
家
這
個
名
詞
，

其
實
法
治
最
主
要
的
敵
人
始
終

是
國
家
本
身
，
始
終
是
國
家
的
權
力
，
當
我
們
講
法
治
國
家
，
看
起
來
是
希
望
國
家
能
夠
保
障
我
們
，
但

其
實
，
不
要
忽
略
法
治
的
最
終
敵
人
一
直
是
國
家
本
身

。
所
以
我
會
比
較
強
調
說
，
也
許
我
們
可
能
第
一

步
先
確
認
一
下
有
限
國
家
有
限
政
府
這
樣
一
個
基
礎
，
然
後
行
有
餘
力
，
當
然
同
時
也
不
能
否
定
去
追
求

那
個
施
之
正
義
的
重
要
，
但
是
以
台

灣
的
歷
史
，
跟
憲
治
，
恐
怕
應
該
先
去
確
立
一
個
有
限
國
家
，
國
家

的
權
力
應
該
是
有
限
的
，
有
了
這

一

樣
基
礎
性
的
認
知
，
恐
怕
才
是
最
重
要
的
當
務
之
急

。

蔡
宗
珍
答
.. 

我
主
要
只
是
想
表
達
一
個
民
主
和
法
治
之
間
的
內
在
街
突
，
而
這
個
內
在
街
突
在
台

灣
今
天
可
以
舉

到
非
常
多
的
例
子
，
我
要
強
調
的
就
是
說
法
治
最
主
要
的
憑
介
就
是
憲
法
和
法
律
，
憲
法
呢
，
是

由

制
憲

和
修
憲
而
來
的
，
法
律
是
由
立
法
而
來
的
，
我
們
只
要
從
這
一
點
就
可
以
知
道
台

灣
的
法
制
前
途

﹒實
在
是

持
法叫喵m
M間
與l
入
攝
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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堪
.ß. 
A 
。

如
果
今
天

利
益
及
派
系
糾
葛

在
立
法
院
能
不
能
通
過

' 
而
是
由
一

些
具
有

個
條
法

取
決
的
不
是
人
民
的
好
惡

' 

' 

3 
4 
3 

3 

t 
t 

t 

t 

t 

f 

t 
i 
t 
t 

f 

3 
2 

' 
或
具
有
很
獨
特
取
向
的
立
委
能
不
能
集
結
成
功
的
話

' 
我
想
今
天
我
們
在
這
裡
談
法

治
能
夠
救
台
灣
實
在
是
奢
談

的
品
質
如
此
惡
劣

t 

。

而
這
個
困
難

滴
地
暴
露
出
來

在
整
個
立
法

在
台
灣
今
天
已
經

究品
一

一

' 

' 

a 
t 
t 

: 

' 
s 
t 

: 

' 
加
上
不
知
道
用
什
麼
樣
的
方
式
才
可
以
邁
向
理
性
立
法
的
同
時

' 
我
不
知
道
還
能
夠

用
什
麼
樣
的
方
式
來
化
解

蔡
兆
識
答
.. 

' 
這
是
我
個
人

。

個
簡
單
的
回
應

一

自

自

' 

: 

h 
f 

我
想
回
應
剛
剛
有
個
問
題
提
的
為
什
麼
香
港

速
而
有
效
的
發
展

說

' 
如
果
政
府
有$ 

。

相
對
穩
定
的
政
權

以
前
都
是
殖
民
地

的

個
宿
A叩
' 
基
本
土
從
歷
史
的
角
度
來
看

' 

一

、

新
加
坡
還
有
馬
來
西
亞
能
夠
在
法
治
方
面
有
比
較
迅

' 
為
什
麼
台
灣
做
不
到
?
我
想
民
族
性
不
是

。

我
可
以
同
意
的
是

四
、
尼
分
h
v
n
千
辛

，
什
4
2
/
h
ri
，
白M
b
m
月
4
穿
呵，

一

一

個
有
效
的
策
略
加
上
如
果
還
有

' 

個
堅
強
的
領
導

當
然
最
主
要
的
還
是
要
有

一

個

一

' 
這
些
才
是
國
家
能
夠
成
功
的
條
件

如
果
觀
察
那
些
國
家
的
歷
史

' 
會
了
解
到
他
們

。

' 
曰

月三

個
由
上
而
下
的
權
威
性
的
領
導

' 
B
b
b

丈
匕
b
h
J

貝
易
安
史

口
ι
i

u
y
恥
，
品
f
L
月
。
串

/
H

叭
，
申
I
Z

可

5

月
刊
。

甘h
t
J
f
田
伙
…
田
疋
A
口
棉
布

一

' 
包
括
英
國

還
有

一

些
由
下
而
上
的
改
革
都
是
比
較
緩
慢



L一體到l

的
，
這
可
能
也
是
台
灣
面
臨
的
處
境
，
但
是
也
並
不
是
說
這
樣
就
是
一
個
必
然
的
結
果

。

最
後
用
一
個
方

式
來
講
，
就
是
說
今
天
企
業
界
要
電
腦
化
，
大
家
都
知
道
關
鍵
就
是
說
最
上
層
的
主
管
也
要
親
自
去
學
電

腦
，
所
以
我
們
要
推
動
法
治
，
關
鍵
也
是
在
於
我
們
上
層
的
政
治
領
導
人
物
要
走
下
來
親
自
去
認
識
法

治
，
要
接
受
法
治

。

顏
廠
安
答
﹒
.

今
天
一
個
核
心
的
問
題
集
中
在
民
主
跟
法
治
之
間
的
關
係
'
這
裡
面
是
不
是
有
街
突
或
主
補
?
我
個

人
看
法
是
說
，
原
初
的
民
主
與
法
治
理
念
一
定
會
有
衝
突
，
而
且
也
一
定
會
繼
續
街
突
下
去
;
尤
其
在
後

進
民
主
國
家
，
或
者
說
新
興
民
主
國
家

。

因
為
你
一
定
要
用
舊
有
權
力
結
構
來
解
決
舊
有
的
威
權
問
題
，

舊
有
的
結
構
來
解
決
舊
有
的
問
題
，
而
同
時
還
要
面
對
新
的
狀
況

。

所
以
這
裡
面
，
一
定
會
有
一
些
沒
有

辦
法
在
短
期
間
之
內
就
解
決
的

一
些
現
象
。

不
只
我
們
，
我
們
看
看
南
美
最
近
也
面
臨
同
樣
問
題
，
我
覺

得
情
形
真
的
很
類
似
，
不
過
台
灣
比
較
不
一
樣
的
是
，
我
們
從
來
不
可
能
，
未
來
大
概
也
不
太
可
能
會
去

逮
捕
一
個
卸
任
的
總
統
吧
?
但
是
在
其
他
國
家
就
有
這
個
可
能
性

。

無
論
如
何
，
在
台

灣
這
樣
一
個
看
起

達
仙U也
府
向
與
l

入
情
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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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溫
和
的
改
革
過
程
當
中
，
大
家
是
有
一
些
好
處

，

比
如
我
們
不
必
付
出
流
血
的
代
價
去
達
成
一
些
改
革

的
目
的
。

我
個
人
覺
得
蠻
重
要
的
是
說
，
在
這
個
過
程
裡
面
，
我
們
看
到
台
灣
人
的
另
外
一
個
特
色
，
剛
剛
有

位
來
賓
提
問
到
是
光
明
還
是
黑
暗
?
我
從
我
們
現
場
大
家
搶
著
發
言
，
搶
著
要
拿
麥
克
風
，
就
看
出
台
灣

的
這
個
特
色
，
也
就
是
台
灣
是
有
一
點
亂
糟
糟
的

。

文
學
批
評
者
喜
歡
談
眾
聲
喧
嘩
，
就
是
大
家
在
吵
吵

鬧
鬧
的
這
樣
一
個
環
境
之
下
，
去
尋
求
我
們
未
來
的
方
向

。

我
記
得
在
大
地
震
後
，
我
看
到
李
登
輝
去
災

區
巡
視
的
時
候
，
有
些
災
民
坐
在
床
頭
跟
我
們
的
國
家
元
首
講
話
，
看
到
這
個
景
象
，
我
的
感
覺
是
一
個

具
有
威
權
的
國
家
元
首
，
但
是
一
個
平
民
跟
他
講
話
時
，
並
不
是
站
起
來
立
正
跟
他
講
話
，
我
深
深
地
覺

得
，
台
灣
是
有
一
種
質
樸
平
民
文
化
的
條
件
存
在

。

這
一
點
是
對
的
，
對
民
主
是
有
利
的

。

但
是
在
這
個

過
程
當
中
，
我
也
覺
得
它
也
隱
含
了
一
種
亂
象

。

要
如
何
讓
我
們
能
夠
繼
續
在
亂
中
找
到
我
們
喜
歡
的
規

則
，
這
一
點
其
實
就
是
蔡
教
授
所
提
的
，
誰
能
夠
治
病
，
誰
有
能
力
來
制
定
一
個
我
們
大
家
都
喜
歡
的
規

則
?
但
是
我
覺
得
這
也
是
沒
有
什
麼
選
擇
，
就
像
我
說
的
，
我
們
進
入
了
一
個
解
構
後
的
持
續
狀
況

。
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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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我
們
不
能
把
這
個
責
任
寄
望
在
別
人
身
上
，
一
定
是
在
我
們
的
身
上
，
我
們
自
己
要
把
這
個
責
任
承
擔

起
來
，
當
然
這
個
不
可
能
在
短
期
間
內
就
完
成

。

但
是
我
覺
得
台
灣
有
這
個
條
件
，
在
每
次
的
民
主
選
舉

裡
'
選
舉
新
的
強
人
過
程
當
中
，
也
要
同
時
思
考
其
實
強
人
終
究
不
是
那
麼
可
信
的

。

即
使
是
能
幹
的
陳

水
局
還
是
要
落
選
，
漂
亮
的
馬
英
九
也
很
有
可
能
會
落
選
，
對
不
對
?
厚
道
的
李
登
輝
他
還
是
可
以
有
他

的
威
權
，
這
些
都
是
在
過
程
當
中
我
們
看
到
說
我
們
自
己
不
斷
的
在
反
省
，
因
此
從
這
一
點
，
這
個
角
度

來
看
，
我
對
我
們
民
主
跟
法
治
相
主
的
辨
證
與
前
進
是
有
一
定
的
信
心

。

黃
肇
松
(
主
持
人
)
.. 

我
們
時
報
基
金
會
所
舉
辦
的
五
場
公
與
義
的
研
討
會
，
今
天
是
第
二
場
，
我
不
能
說
這
一
場
比
別
的

場
次
重
要
，
但
起
碼
是

2
5
5
5

℃
E
Z

去
，
同
樣
都
是
很
重
要
的

。

我
想
有
兩
個
最
大
的
成
就
，
第

一
，
我
們
現
在
對
民
主
跟
法
治
人
權
，
如
何
透
過
這
個
民
主
與
法
治
來
保
障
民
權
，
我
們
都
上
了
一
課

.
，

第
二
個
成
就
是
我
們
今
天
的
研
討
會
，
比
上
禮
拜
討
論
到
的
經
濟
問
題
的
第
四
場
，
民
間
力
量

m
m政
府
，

那
一
場
研
討
會
開
到
六
點
半
，
所
以
今
天
各
位
很
幸
運

。

我
想
今
天
讓
我
在
這
裡
對
這
場
會
做
一
個
總

持
法H曲
血
肉
血
穴

l

入
攝
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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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，
我
們
所
要
表
達
的
意
思
是
，
民
主
與
法
治
的
歷
程
當
然
是
很
漫
長
的
，
要
不
然
英

、

美
，
尤
其
英
國

幾
百
年
他
到
現
在
這
是
討
論
民
主
跟
法
治
的
問
題

。

不
過
在
台
灣
的
情
況
，

我
們
是
希
望
透
過
這
樣
子
的

討
論
，
把
人
民
跟
國
家
的
關
係
怎
麼
樣
做
更
正
確
的
定
位
，
所
謂
的
宣
『
立
忌
，
國
家
不
是
人
民
的
支
配

者
，
怎
麼
樣
一
讓
人
民
的
自
主
性
能
夠
更
強
，
更
系
統
化
的
能
確
定
，
我
想
應
該
是
這
樣
的
一
個
精
神

。
當

然
這
過
程
很
漫
長
、
也
不
容
白
勿
。

在
各
位
發
言
的
過
程
裡
面
，
包
括
各
位
貴
賓
還
有
各
位
與
談
人
，
也
都
對
媒
體
提
出
很
多
期
望
，

我

想
，
我
們
願
意
接
受
這
樣
的
一
個
挑
戰
，
媒
體
跟
司
法
系
統
應
該
是
社
會
最
後
的
兩
道
防
線
，
同
時
也
就

像
是
我
們
血
液
裡
面
的
自
血
球
，
它
是
負
責
來
殺
菌
的
，
如
果
這
兩
道
防
線
也

g
E
B
O
的
話
，
不
論
是

民
主
法
治
，
或
甚
至
是
社
會
，
可
能
都
不
存
在

。
對
於
司
法
改
革
、
社
會
公
益
及
公
共
議
題
，
我
們
絕
對

不
輕
易
的
漠
視

。

今
天
我
們
中
國
時
報
的
總
主
筆
林
聖
芬
先
生
也
在
場
，
記
得
每
次
我
們
在
討
論
社
論
的

時
候
，
法
治
問
題
永
遠
都
是
站
到
第
一
位
，
雖
然
我
們
把
經

濟
問
題
安
排
在
第
一
場
討
論
，
那
也
是
因
為

要
儘
快
知
道
地
震
之
後
該
怎
麼
走
?
如
何
永
續
經
營
?
要
趕
快
提
出
看
法
，
以
解
決
人
民
即
時
的
痛
苦

。



E豆自

把
法
治
跟
民
主
這
個
討
論

位
不
要
擔
心

‘ 

這
仙
叫
刊
也
府
關
問

l

人
描
惟

，
我
們
媒
體
一

' 
擺
在
第
二
場
，

因
為
我
們
認
為
法
治
是
所
有
改
革
的

定
會
肩
負
起
我
們
的
責
任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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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個
基
礎
，
我
想
請
各


